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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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毎
盒
 

壹
圓

本
行
新
到
參
茸
藥
材
各
項
丸
散
批
發
零
沽
價
格
克
己

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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見
之
商

孤
風
 

㊂

其
精
神
物
質
之
饒
贈
■
果
何
E
耶
•
爲
何
暹
政
府
■
不
念
恩
澤
。
以
怨
報
 

德
乎
、
况
我
雖
暫
時
內
爭
。
未
遑
建
股
•
脫
令
和
運
成
功
。
臻
於
憲
洽
。
則
以
 

我
優
秀
之
民
族
•
其
必
輝
煌
懋
績
•
重
振
國
聲
。
可
無
疑
義
•
而
暹
 

@8
縱
使
目
 

前
苟
活
。
焉
知
將
來
如
遇
事
變
"
豈
無
籲
求
老
大
香
之
提
携
扶
掖
之
一
日
哉
。

輯

。
般
使
日
以
排
 »

爲
急
務
•
亦

以
。
暹
政
府
須
幡
然
改
悔
，

自
掘
墳
墓
類
耳
■ 

(
一)
何
謂
和
平
宣
傳 

現
目
排
量
趨
勢
• 
雖
屬
嚴
重
。
然
以
彼
此
歷
史
地
理
之
關
像
•
友
情
親
詛
 

之
連
繫
♦
未
必
彼
全
國
人
同
此
觀
念
"
亦
僅
爲
政
府
中
少
数
野
心
頑
惡
分
子
之
 

所
爲
。因

是
，
吾
人
需
要
針
對
事
實
•
對
症

8?

藥
・
方
能
有
效
•
旣
以
仁
愛
和
平
 

對
策
爲
主
要
，
故
要
和
平
宣
傳
。
所
謂
和
平
宣
傳
•
槪
括
的
約
分
爲
兩
個
子
目
 

・(
甲
)
「
多 8
 
印
發
中
暹
文
刊
物
」
•
目
前
暹
文
報
紙
及
刊
物
仍
屬
少
數
。 
尤 

其
重
要
是
暹
文
刊
物
■
做
能
多
行
編
著
♦
增
善
質
量
■
專
以
宣
揚
中
*

文
化
道
 

德
爲
主
旨
-
而
解
棒
排
尊
之
非
.理
智
爲
對
象
。
吸
引
其
智
識
分
子
而
漸
移
默
化
 

之
•
因
智
論
分
子
爲
隱
藏
社
會
之
中
堅
人
物
。
・
其
對
宣
傳
之
力
甚
大
・
。 

(
乙
)
「
互
派
留
學
生
」
•
暹
羅
學
衝
。
程
度
不
高
•
然
爲
擴
展
我
邦
藝
術
風
習
 

■
改
移
其
藐
視
起
見
•
雙
方
宜
派
留
學
生
。
其
學
費
生
活
費
•
由
政
府
資
助
之
 

・
此
事
亦
甚
嬰
着
.

(
二)
何
謂
改
進
社
交

暹
典
我
之
關
係
•
旣
如
上
述
•
其
平
民
多
與
我
親
善
•
其
不
親
善
者
・
亦
 

爲
政
府
少
數
野
心
頑
固
份
子
所
壓
迫
所
欺
騙
而
致
耳
•
故
宜
改
進
社
交
，
所
謂
 

改
進
社
交
 

槪
括
的
分
爲
六
個
子
目
・
(
甲
)
參
加
羣
衆
文
化
A
慈
善
運
動
(
無 

特
別
政
治
作
用
者
)
(
乙
)
参
加
學
校
及
藝
術
界
展
覧
會
•
(
丙
)
參
加
勤
募
善
款
 

工
作
.
(
丁
)
參
加
慈
善
衞
生
業
務
•
(
戊
)
參
加
各
團
體
及

18

慶
宴
曾
.
(
己
)
其 

他
友
朋
往
還
•
政
界
酬
酢
。
亦
要
有
相
當
之
作
爲
・
於
應
酬
講
談
中
。宜
盡
量
表
 

示
親
善
態
度
，
使
其
鐫
留
良
好
印
象
。
親
仁
善
隣
。
國
之
大
經
•
人
類
同
情
• 

能
無
知
感
。
凡
此
直
接
的
聯
絡
感
情
。
保
持
友
誼
之
需
要
•
卽
是
間
接
的
增
益
 

邦
交
消
弭
排
華
之
南
効
方
法
。
此
項
行
動
。
計
奉
僑
亦
有
爲
之
者
。
惟
求
其
更
 

加
改
進
而
寿
 

1: 使
用
耳
。

金)
何
謂
修
訂
條
約

我
向
與
遂
未
訂
互
惠
條
約
。
所
謂
無
約
國
也
，
無
正
式
外
交
之
關
係
•
當 

前
北
京
袁
政
府
孫
寶
埼
長
閣
時
。
暹
羅
華
僑
公
推
陳
梅
湖
囘
國
請
願
*
促
政
府
 

與
迎 
灯
約
 

經
外
交
部
命
令
我
駐
日
公
便
汪
榮
寶
與
駐
日
使
力
接
洽
。
已
有
相
 

當
頭
緖
。
避
方
要
求
我
國
朗
其
君
主
爲
「
避
皇
」
之
問
題
。
亦
經
我
方
接
受
承
 

認
。
迨
曹
錕
賄
選
後
•
事
遂
中
止
，
後
駐
東
京
暹
公
使
亦
示
意
重
雇
訂
約
，
而 

我
以
內
亂
之
故
。
竟
漫
置
之
。
至
我
抗
戰
後
二
年
・
始
行
訂
約
•
以
謝
保
椎
爲

第
一 
任
公
便
。
(
國
際
公
法
之
曾
通
平

有
十
數
類
•
就
中
最
普
通
者
乃

友
好
條
約
及
捅
商
條
約
兩
類
"
行
篋
中
失
漏
外
交
部
周
刊
及
憂
近
條
約
大
全
，

與
*l.-J

"
似
是
通
商
條
約

(
未
完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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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面
通
郵
之
技
術
問
題
■ 
另 

豊
點
是
保
存
郵
政
人
事
制
度
問
題
。 

七
T
年
來
，
郵
政
人
事
已
經
有
良
好
 

制
度
"
所
以
員
工
生
活
安
定
■
此
良
 

好
制
度
。
希
望
能
夠
予
以
保
留
。

西
餐
館
出
賣
 

本
餐
館
設
在
亞
省
卡
市
且
境
生
意
向
來
 

暢
旺
現
因
人
力
缺
乏
是
以
願
將
該
生
蔵
 

全
盤
出
賣
如
僑
胞
有
志
營
謀
餐
館
者
勿
 

失
此
良
機
函
商
面
議
均
隨
尊
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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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
辦
入
耕
移
民
事
件
。
代
理
塡
報
入
息
 

稅
。
代
理
餐
館
。
雜
貨
店
及
一 
切
小
生
 

意
之
簿
記
。
服
務
快
捷
妥
善
。
僑
胞
如
 

有
委
託
。
請
照
後
列
地
址
或
用
電
話
與
 

本
人
接
洽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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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
去
冲
％

里
夕
庶
都
幼
图
*
*
^
0

。
要
求
交
付
港
幣
三
萬
元
"
等
於
美
 

金
六
千
元
 

否
則
以
水
雷
炸
毀
兩
船
 

，
皎
公
司
現
睛
求
富
局
派
軍
警
保
鰻
 

。
昨
日
不
畏
恐
嚇
。
照
常
載
滿
搭
客
 

往
來
省
港
、
查
昨
三
月
貳
拾
五
日
。 

海
賊
因
勒
收
行
水
不
遂
 

曾
以
水
雷
 

爆
炸
省
港
輪
船
柬
方
小
姐
號
。
炸
死
 

及
溺
斃
搭
客
共
約
壹
白
人
■

北
平
會
簡
全
國
通
郵

南
京
廣
播
訊
。
全
國
全
面
通
郵
之
問
題
 

。
節
將
在
北
平
開
始
商
談
。
政
府
方
 

面
之
通
郵
代
表
梅
宇
凡
，
金
浩
淸
， 

李
雄
。
黄
鎭
白
。
沈
春
等
五
人
。
將 
一 

先
訪
中
共
北
平
市
長
葉
劍
英
接
洽
・
一
 

再
與
中
共
所
指
派
之
捕
郵
代
表
開
始
 
一 

商
談
•

一 

志
協
悉
通
郵
代
表
赴
平
的
使
命
有
兩
點
 
)

券
不
取
分
文
煩
卽
寄
贈
 

安
茶
 
一 
服
以
備
試
用
爲
」 

致
雲
济
華
五
洲
藥
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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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共
黨
寬
鬆
對
戰
事
犯 

南
京
四
日
電
• 
紐
約
時
報
記
若
酸
出
消
 

息
稱
・
國
共
雙
方
和
平
代
表
-
昨
.日 

在
北
平
進
入
和
平
會
議
第
一
 
階
段
。 

共
領
毛
澤
東
表
示
•
寬
鬆
懲
罰
戰
事
 

犯
之
要
求
。
據
彼
宣
稱
。
凡
屬
國
民
 

黨
之
軍
事
或
政
洽
人
員
。
若
能
痛
改
 

前
非
•
協
助
解
放
人
民
，
俾
內
部
問
 

强
得
到
和
平
解
决
者
，
亦
得
接
納
參
 

加
未
來
共
產
黨
領
導
之
聯
合
政
府
• 

此
爲
共
産
 a
公
開
官
佈
。
通
融
處
理
 

戰
事
犯
之
第
「
次
、

e
中
國
共
產
與
俄
畧
異 

紐
約
四
日
電
。
紐
約
鉢
報
載
餅
。
中
國
 

共
產
党
中
央
執
行
委
員
會
全
体
會
議
 

,
通
過
修
改
對
國
事
政
策
，
共
党
領
 

釉
毛
澤
東
堅
决
主
張
。
因
中
國
有
特
 

殊
情
形
。
共
党
政
策
•- 
於
進
行
無
產
 

階
級
革
电
，
必
須
根
本
上
離
開
李
客
 

■
史
逹
林
之
固
有
方
式
。
修
改
之
第
 

一 
件
爲
此
後
党
務
工
作
，
應
集
中
於
 

城
市
•
党
務
之
中
心
力
量
將
係
於
城
 

市
中
•
但
党
之
擁
護
仍
靠
鄕
村
。
利 

用
鄕
村
包
圍
城
市
 

修
改
之
第
二
件
 

爲
共
產
党
之
基
礎
力
量
。
包
含
勞
動
 

階
級
。
鄕
村
農
民
、
及
所
有
革
命
智
 

識
份
子
。
如
是
共
党
之
主
要
力
量
， 

還
是
倚
靠
勞
工
與
農
民
之
合
作
云
" 

鶴
菲
軍
憂
慮
秘
密
潛
艇 

岷
尼
拉
四
日
電
•
連
日
謠
傳
有
 - 
不
明 

國
籍
潛
水
艇
出
沒
於
呂
宋
島
東
岸
。 

載
來
單
械
子
彈
粮
食
•
供
給
呂
宋
島
 

農
民
叛
徒
•
岷
尼
拉
日
報
載
稱
 

日 

前
有
壹
土
婦
 - 
逃
出
農
民
游
擊
隊
管
 

轄
一

I0D
域
•
據
彼
對
記
者
稱
。
彼
親
眼
一 

看
見
大
批
外
國
槍
械
一
醫
葯
。
布
匹
 

■
運
藏
叛
徒
佔
領
區
。
此
等
軍
用
品
 

•
乃
由
俄
國
潛
水
艇
載
到
奎
松
省
海
 

岸

。
非
律
賓
陸
軍
當
局
現
已
承
認
此
 

種
謡
言
頗
有
來
因
。
已
派
遣
戰
艦
游
 

弋
於
呂
宋
島
東
岸
，
惟
未
宣
布
有
外
. 

斶
潛
艦
偷
進
非
島
領
海
。
因
菲
軍
部
 

實
際
未
得
到
確
實
証
據
二
 

®
 省
港
船
再
接
賊
打
單 

廣
州
市
四
日
電-

合
衆
賊
訊
•
省
港
民
 

生
實
業
公
司
是
日
宣
布
。
該
公
司
經
 

營
之
石
門
及
岐
門
兩
船
•
往
來
香
港
 

接
戴
客
商
•
最
近
復
接
到
賊
匪
打
單
 

赢̂
^
^
^
^
^
磐赤斎御；/:
营
句
之
飴
殺
经
安

$:>
我球̂
^̂

另
有
市
年
燕
子
岩
綠
水
玉
桂

每
服
五
分
價
銀
二
元

△
本
報
價
目
表 
(
零
浩
每
份
六
仙
)

△
好
月 

雲
域
派
到 
一
元
二
五 

本
境
郵
寄
一
元
五
毫 

加
屬
美
墨
一 
元
四
五 

中
國
各
國 
一
元
五 $

A
毎
季 

三
元
七
五 

四
兀
五
毫 

四
元
零
五 

四
元 
五
毫

△
半
年 

七
元 
五
毫 

九 

元 

七
元
九
五 

九 

元

△
全
年 

壹
十
五
元 

壹
十
八
元 

十
五
元
六 

壹
十
八
元

除
星
期
日
外
，
皆
按
日
呈
閱
，
無
論
取
閱
久
暫
， 

報
費
均
要
先
惠
，
空
函
定
關
，
恕
不
奉
呈
•

司
理
部
敗

新
聞
紙
第
十
卷
第
二
百
 

AI 
十
號

^
^
^
^
±
^
^
^
_
^
^
1
1

上一

夏
歷
歲
次
己
丑
年
三
月
初
七
日

孔

子

紀

元

二

千

，五
百
年

忤
；"
遇̂
^

4^

司公利 
場商貨


